
 

 
455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

二、另台電公司所執行之 2 次檢測，其中第 1 次係針對不合格瑕疵訊號及校準訊號同時放大 4 倍作

比對，故波高較大，與裂痕深度無關；即使是全新錨定螺栓之超音波檢測，亦會出現雜訊訊

號。又，為考量超音波檢測對裂紋判視有其極限，行政院原能會已要求台電公司完成安全評

估報告，其中即假設最極端之情況—每根螺栓均具有一定程度裂縫狀況下，採用保守之參數

、外力假設及適當之評估方法進行分析。此外，台電公司核二廠 1 號機經行政院原能會召開 4

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，針對大修品質、可靠度及螺栓修復情形進行完整審查後，行政院原能

會已於本年 6 月 18 日同意機組再起動，1 號機已開始依程序陸續進行起動測試。 

（三四八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改善急診醫療環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28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4-1002） 

邱委員就改善急診醫療環境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強化醫院急診室安全措施，行政院衛生署於 100 年 5 月 6 日邀集相關機關及團體，召開「醫

院急診服務模式及安全強化之研商會議」，決議採取急診門禁管制，限制進出人數、裝設警

民連線電話、急診室應配置 24 小時保全人員、張貼反暴力海報及急診室診療區與候診區作業

空間應明顯區隔等 5 項安全措施，並將上開措施納入醫院緊急醫療分級評定作業規範與醫療

機構設置標準。 

二、依醫院評鑑基準規定，醫院須訂定安全管理作業規範，以提供院內員工安全工作環境，包括應

有專責人員或單位負責醫院安全管理業務；於工作場所、宿舍、值班人員休息場所等處，評

估適當位置，設有保全監測設備、巡邏、警民連線或其他之安全設施；對於醫院安全管理相

關異常事件，必須進行檢討，並視需要改善等措施。截至同年底，全國設有 24 小時急診室之

醫院共 203 家，各衛生機關已完成全面稽查，達成率為 98.7%。又，行政院衛生署對急診室之

暴力事件，除聲明嚴正譴責暴力，並請發生事件之醫療機構所屬衛生局，儘速查明處理，若

查證確係使用強暴、脅迫、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，滋擾醫院秩序、妨礙執行醫療業務，除

依「醫療法」查處，如有觸犯刑事法律者，則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此外，該署亦行文各地方

衛生局，凡轄內有發生急診暴力 （滋擾） 等案件，均須於第一時間通報該署。 

三、另為有效防制醫療院所急診室發生暴力案件，內政部於本（101）年 5 月 30 日函請全國各警察

機關加強與轄內各醫療院所之雙向聯繫，一旦接獲報案時，立即調派警力前往查處，且各警

察機關對於轄區設有急診室之醫院可依其需要或警力許可，主動將其納入巡邏線，設巡邏簽

到簿，派員警定期或不定期前往巡簽，並應進入急診室聯繫守望，以阻嚇急診室暴力行為。 

（三四九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青少年欺負遊民事件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292 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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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4-1012） 

陳委員就青少年欺負遊民事件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「社會救助法」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，有關遊民之收容輔導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
定之。目前各地方政府均已訂定遊民收容輔導自治條例並據以執行，提供遊民醫療照顧、外

展服務、臨時庇護場所、機構安置、諮商服務、促進自立等措施。為鼓勵地方政府辦理遊民

輔導業務，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提供遊民基本生活維護，如供應熱食、沐浴、禦寒、乾

淨衣物、衛生保健等措施，並補助年節應景活動、相關研討會、低溫時期加強關懷計畫等。

另依該法第 17 條第 3 項規定，為強化各地方政府推動遊民輔導工作，明定以地方政府為單位

，結合警政、衛政、社政、勞政等機關，建立遊民安置輔導體系，並定期召開遊民輔導聯繫

會報，以強化遊民安置及輔導功能。此外，為處理臺北車站及萬華一帶遊民問題，臺北市政

府已成立跨局處遊民輔導專責小組，並定期召開聯繫會報，強化遊民輔導功能。內政部警政

署亦依法配合社政機關辦理遊民護送、遊民身分查證及家屬協尋，以及遊民違法、違序查辦

等事宜。 

二、為培養國人道德倫理觀念及正確價值觀，教育部訂有「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」，由教育部

、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共同執行，以「多元教學方法、學校落實推動、教師典範學習，品德

向下扎根；師生成長、家長參與、民間合作、全民普及」為執行重點，以孕育國民具有品德

、重感恩、懂法治、尊人權之現代公民素養。另有關學校就學生行為之處置方式部分，依「

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第 26 點規定，如學生違規情節重大，學校經學

生獎懲委員會之討論議決後，可採取交由其監護權人帶回管教、規劃參加高關懷課程、送請

少年輔導單位輔導，或移送警察或司法機關等處置；第 33 點亦規定，教師、學務處（訓導處

）及輔導處（室）對因重大違規事件受處罰之學生，應追蹤輔導，必要時應會同校內外相關

單位共同輔導。學生須接受長期輔導時，學校得要求監護權人配合，並協請社政、輔導或醫

療機構處理。 

三、內政部為輔導青少年偏差行為，自 100 年度開始執行高關懷少年團體輔導－社區行動實驗計畫

，加強執行青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，防範少年犯罪，開創更多元有效並期因地制宜推動

偏差行為少年防制輔導工作，依據「預防少年兒童犯罪方案」之推動原則，運用戶外冒險體

驗等團體方案元素，輔導地方政府主動整合轄區現有從事偏差行為少年輔導團體，以導正少

年偏差行為及價值觀。 

（三五○）行政院函送魏委員明谷就責成台電公司「南投－彰林」345KV
超高壓輸電線不得通電商轉，相關配合工程即刻停止或更改問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29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4-1014） 

魏委員就責成台電公司「南投－彰林」345KV 超高壓輸電線不得通電商轉，相關配合工程即


